承诺函
致：东莞市松山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已详细阅读了物业公司电房与电力设备维保服务项目比价公告及附件，自愿参加上述项目比价投标。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应急响应承诺：为保障本次招标服务设备的稳定运行，我司承诺在松山湖区域周边设置常驻工作用房（或运维基地）。保证在接到故障报修后，运维团队能在60分钟内抵达现场（无论本次物业公司电房与电力设备维保服务项目比价公告最远项目点位于何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人员驻守承诺：为保障服务质量，我司拟安排 [ ]、[ ] 等共计 [ ] 名专业技术人员常驻松山湖区域工作用房。上述人员保证24小时通信畅通，严格执行合同及采购人关于响应时间、服务质量的相关要求。

违约责任：上述承诺真实有效，并自愿接受采购单位及监管部门的考核监督。

3.若我方未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接受采购人依据合同约定进行的违约处罚（包括但不限于扣除履约保证金、没收投标保证金、解除合同等）。

投标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6年__月__日
